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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宁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暨资金占用情况的公告的更正公告 

 

 

河北宁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了《关于关联交

易暨资金占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经事后审核发现，需对《关于关

联交易暨资金占用情况的公告》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1、更正前： 

“（一）关联交易概述 

… 

2、公司和控股股东泊头市宁泊环保设备成套有限责任公司为节约手续费，

在收到商业票据后，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对方。控股股东转让票据给公司，若公司

将贴现，控股股东将相应手续费一同转账至公司账户，公司则按照票据面额银行

转账至控股股东账户，控股股东 2021 年转让给公司的票据面额（包括贴现手续

费）为 24,182,183.89 元；公司转让票据给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则按照票据面额

银行转账至公司账户，公司 2021 年转让给控股股东的票据面额累计金额为

23,982,778.89 元。 

上述行为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在报告期内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贴现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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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更正后： 

“（一）关联交易概述 

… 

2、公司和控股股东泊头市宁泊环保设备成套有限责任公司为节约手续费，

在收到商业票据后，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对方，对方按照票据金额进行银行转账。

少数情况下，控股股东收到票据需贴现，相应手续费由控股股东自行承担；宁泊

环保收到票据后，均背书转让，无需承担相关的其他费用。 

2021 年，公司背书转让给控股股东的票据共计 20,493,794.00 元，控股股东

背书转让给公司的票据共计 3,488,984.89 元；另外，控股股东背书转让给公司共

计 199,405.00 元的票据，作为对公司的无偿财务资助。 

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发关联交易暨资金占用情况的议案》。 

上述行为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在报告期内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贴现的

情形。” 

 

2、更正前：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 

姓名：邢敦江  

…… 

2、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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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风梅 

…… 

3、自然人 

姓名：邢洪铭  

…… 

4、自然人 

姓名：邢立驰  

……” 

更正后：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泊头市宁泊环保设备成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泊头市工业区环城东路东侧  

注册地址：泊头市工业区环城东路东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赵风梅 

实际控制人：邢敦江、赵风梅 

注册资本：810 万元 

主营业务：污水处理设备、铸造机械设备生产销售；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2、自然人 

姓名：邢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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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然人 

姓名：赵风梅 

…… 

4、自然人 

姓名：邢洪铭  

…… 

5、自然人 

姓名：邢立驰  

……” 

 

3、更正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由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邢敦江及其妻赵风梅（实

际控制人）、其子邢洪铭、其子邢立驰为公司频繁提供无息短期资金借款，常

通过邢洪铭与邢立驰账户为公司提供借款，公司亦频繁还款至邢洪铭、邢立驰

账户。日常操作上，公司财务总监将邢敦江、赵风梅、邢洪铭、邢立驰给公司

的借款合并看待，通常还款至邢洪铭、邢立驰账户。由于财务总监疏忽，于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3 日期间，陆续还款至邢洪铭、邢立驰账户，甚

至超出了借款总额，造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邢敦江及其

妻赵风梅（实际控制人）、其子邢洪铭、其子邢立驰在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3 日期间最高占用资金余额 5,645,547.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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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敦江、赵风梅、邢洪铭、邢立驰已于 2021 年 10 月 24 日全部归还占用

资金。 

2、公司和控股股东泊头市宁泊环保设备成套有限责任公司为节约手续费，

在收到商业票据后，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对方。控股股东转让票据给公司，若公

司将贴现，控股股东将相应手续费一同转账至公司账户，公司则按照票据面额

银行转账至控股股东账户；公司转让票据给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则按照票据面

额银行转账至公司账户。” 

更正后：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未签署协议。”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将同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关于关联交易暨资金占用情况的公告》

（更正后）。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特此公告。 

 

 

河北宁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7 日 

 


